2016年度全市法院重点调研课题
中期检查报告书



课题名称     员额法官与辅助人员关系制度研究    

主  持  人         龚  海   南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所在单位 重 庆 市 丰都县人民法院  

完成时间期限     二 〇 一 七年 六月                







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
2016年12月


填　表　说　明

一、本表须用计算机认真如实填写，所填栏目不够时可另加页。
二、无内容填写的栏目可空白。凡选择性栏目请在选择项前的“□”内划“√”。
三、部分栏目填写说明：
1．所在单位：须填写单位全称；
2．主要参加人：指除主持人外的其他课题参加人，不包括科研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后勤服务等人员；
3．课题经费：以万元为单位，填写阿拉伯数字；
4．课题研究目前主要阶段性研究成果内容，需单独提供3000字以内概述。

一、课题基本情况表
	课题名称
	员额法官与辅助人员关系制度研究

	阶段性成果
	论文或研究报告（篇）：3

	主持人及课题组成员情况

	课题主持人
	姓名
	龚海南
	性别
	男
	出生日期
	1976

	
	所在单位
	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
	
	行政职务
	院长
	职称
	

	
	电话
	70712001
	手机
	

	
	通讯地址
	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西路239
	邮 编
	408000

	
	Email
	

	项目组成员变动情况
	课题组成员是否有增减、增减原因、具体情况：有

	
	姓　名
	性别
	年龄
	职称
	工作单位
	备注

	
	曾毅
	男
	
	执行局长
	重庆第三中级法院
	原丰都县法院院长，课题组组长

	
	龚海南
	男
	
	代理院长
	重庆市丰都县法院
	现课题组组长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
二、中期检查内容
	1、课题研究进度
课题组于8月1日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任务，成立课题小组，拟定工作步骤。目前已完成了资料搜集、整理和初步分析工作，囊括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，如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我国古代等在法官与辅助人员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素材；并在全国近200个法院的上1000名员额法官及上1000名辅助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；拟定课题提纲；拟就2万余字的部分初稿。
2、 课题研究主要观点
    法官要高效正确行使审判权，除了权力界限明确，责任明确外，还必须有辅助人员的协助工作，由此就产生了法官与司法辅助人员的关系问题。法官的权力边界问题，如何行使权力的问题，以及与院长及庭长的关系问题成了制度的核心问题，因此必须构建法官的权力配置制度，司法辅助人员的责任制度及管理制度，从目前我国法院组织法及程序法上看都十分缺失，因此应当补建这些制度。如何构建这些制度呢？一是借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法治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；二是传承历史传统的一些好的司法制度；三是认真分析现实情况结合现实需求来构建制度。具体的解决方法是，通过分解审判权构成要件要素，寻找审判权行使过程节点，并通过节点理清辅助的内容，通过需要辅助的内容来确定辅助人员的责任内容，达到法官权力与审判权力完整、协调、统一，法官与辅助人员责、权、利协调统一。制度最终落实在人民法院组织法及程序法的修改上。
    
3、课题研究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
资料收集，从目前发出的问卷回收情况看，还在继续回收中，因此数据样本不完善，需要进一步汇总整理。资料搜集存在一定困难，还在继续去各大学图书馆搜集。研究主题跨多个学科，研究难度大，研究思路有待进一步深化拓展。
4、 下一步研究计划
    继续整理数据，达到样本全面，完善搜集资料做到资料祥实，拓展理论深度。落实统稿工作，拟完成3.5万字左右成稿。
5、其他
本课题作为法院法官与辅助人员关系实证研究的基础性理论研究，目前已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，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是进行更精细的阐述和分析。因此，本课题研究任务能够确保如期完成。




三、主要阶段性成果
	1、余孝安发表《被异化的审判权与归正路径探析》（2014年《澳门法学》第11期，该论文获得中国法学会第八届青年法学论坛优秀论文奖），论文对审判权的界分进行研究，并从审判权现实被行政侵犯角度进行了问题剖析，在解决办法上提出了当前与长远解决方案，从长远上应当撤销审判委员会，回归审理者负责，审理者裁判本质，为此应当以会议庭为单位替代现在的内部行政单位——行政庭、人民法庭、刑庭、民庭模式，对于疑难复杂案件由大合议庭进行审理，解决法官个人知识与智慧不足的问题。
2、余孝安发表的《法官权利受损应当怎样保护》（《人民法院报》2015年1月16日第2版）一文揭示：法官权利的保障需要法律工作者及社会的共同努力。


四、经费使用情况
	项目
	金     额
	备     注

	图书资料费
	2200
	

	国内调研差旅费
	3000
	

	小型会议费
	0
	

	计算机使用费
	0
	

	其他费用
	600
	邮寄费

	合计
	
	


五、单位审核意见
	主持人所在单位意见：


公　章　　　     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

年　月　日

	课题主管单位审核意见：

单位公章　　　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



附：《员额制下：法官与辅助人员关系制度研究——以法文化变迁为视角》基本内容
   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全国基本接近尾声，可并不意味作司法改革就此结束，相反却是司法改革完成了第一步工作，紧接着的是一些制度的跟进，院、庭长、法官的管理制度方式改革，内部机构变革，法官与辅助人员关系制度构建正是改革的课题，研究这一关系制度有很强的制度价值，本课题从比较出发，从法文化变迁为视角，以实证为依托展开研究，寻求制度构建。

1、 中外法官与辅助人员关系的考察
（一）发达国家法官与辅助人员的关系制度
1、英美法系的法官制度
2、大陆法系的法官制度
（二）我国古代及台湾地区的法官制度
1、我国古代与现代的法官制度演变
2、台湾香港澳门三大地区的法官制度
（三）现有法官制度的借鉴分析
二、现实全国各地法院法官与辅助人员的现实状况
三、法官与辅助人员关系制度理论构成问题
（一）法官权利的构成要素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法官行使权利的保障因素
（三)法官的主体地位
（四）法官主体与其他保障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
四、法官与辅助人员关系制度的建议样本
（一）法官法与人民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款存在的问题分析
（二）修改法官法与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建议
